抵押房产共有人同意房产抵押声明

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因借款人            向贵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，本人作为用于抵押的房产的共有人，现作如下声明：

1、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将与借款人            共有的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，            编号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套内建筑面积为：            平方米的房产抵押给贵中心，作为借款人向贵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抵押物。
2、本人全权委托借款人办理有关房屋抵押的手续，如有必要，本人愿意协助办理有关抵押的手续。

3、本人愿意承担抵押人义务，在借款人违约后，贵中心有权依法以合理方式处置该房产，而无须通知本人。

4、本声明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本人愿意承担因该声明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声明人签名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声明日期：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